










表决结果：2175万股同意，0股反对，0股弃权，分别占出席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、0%、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无。

3 .《关于2022年度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2175万股同意，0股反对，0股弃权，分别占出席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、0%、0%o

回避表决情况：无。

4 .《关于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2175万股同意，0股反对，0股弃权，分别占出席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、0%、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无。 ；

  “

表决结果：2175万股同意，0股反对，0股弃权，分别占出席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、0%、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无。

6 .《关于续聘四川华信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2175万股同意，0股反对，0股弃权，分别占出席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、0%、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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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《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》



回避表决情况：无。

7.《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2175万股同意，0股反对，0股弃权，分别占出席会 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、0%、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无。

经核查，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

决权的有效票数审议通过。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 

序及表决票数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 

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' '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，本所及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 

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 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

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页为《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之维安科技股份有 

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签字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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